
住所（经营场所）使用承诺书
	名   称
	

	住所（经营场所）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企业住所和经营场所登记管理办法》第四条作出如下承诺：

一、申请人承诺，所提交的证明材料和有关附件真实、合法、有效，复印文本与原件一致，并对因提交虚假文件、证件所引发的一切后果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二、申请人对企业经营场所已依法取得使用权，该经营场所住所（经营场所）不属于非法建筑房屋、危险建筑房屋、被依法征收即将实施拆除的房屋或法律法规规定不得用于住所（经营场所）的其他建筑。
三、申请人承诺，在经营场所不从事危及国家安全、存在严重安全隐患、影响人民身体健康、对环境造成污染以及国家法律法规规定企业和个人不得开展的生产经营活动。

四、法律、法规规定应当经有关部门批准方可在经营场所从事相关经营活动的，申请人承诺，取得许可证或批准文件后再开展相关经营活动。

五、登记机关认为需要说明的事项                                           

申请人（盖章或者签字）：

                                                     

 年   月   日

	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承诺

（限涉及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的填写）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企业住所和经营场所登记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九条的规定，本市场主体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作出如下承诺：

一、知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相关规定；

二、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

三、遵守小区管理规约；

四、不从事存在安全隐患和消防隐患、产生声光污染和油烟污染以及影响小区生活环境、治安管理的生产经营活动；
五、已经征得有利害关系的业主同意。

    申请人（盖章或者签字）：

                                                      年   月   日


注：1、市场主体的住所或经营场所登记时，涉及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的，填写此表。  

     2、办理设立时，有限责任公司由全体股东签署、非公司企业法人由全体出资人签署、个人独资企业由投资人签字、合伙企业由全体合伙人签署、农民专业合作社由全体合作社成员签署、个体工商户由经营者签署、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由全体董事签署。办理变更登记时，由市场主体及其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执行事务合伙人、投资人、经营者）签字并盖章。

    3、申请人为分公司、营业单位、非法人分支机构、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分支机构的，由其隶属主体的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隶属主体公章。合伙企业分支机构由隶属主体执行事务合伙人（或委派代表）签字并加盖隶属企业公章。个人独资企业分支机构由隶属企业投资人签字并加盖隶属企业公章。

    4、自然人由本人签字，法人和其他组织由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有权签字人签字，并加盖公章。

